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广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西能源”“公司”或“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部分限售股解禁并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类型为公司 2020 年 12 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限售股，具体情况

如下： 

（一）股票发行的核准情况 

2020 年 6 月 28 日，广西国资委做出《自治区国资委关于广西桂东电力有限公司实

施重大资产重组有关问题的批复》及《自治区国资委关于广西广投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拟

向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广西广投桥巩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资产

评估结果的批复》，批准了本次交易的评估结果和正式方案。 

2020 年 6 月 30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条件的议案》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

于<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与广西广投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的议案》《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摊薄当期每股

收益的影响及填补回报安排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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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26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广西桂东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向广西广投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2561 号）。 

（二）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向交易对手方广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集团”）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新增股份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三）限售股锁定期安排 

能源集团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

式转让。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前述能源集团在本次重组中以资

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将在上述限售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本次交易完成

后，能源集团基于本次重组而享有的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

定期的约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0 年 12 月，公司向能源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08,650,602 股登记完成后，公司新增有限售条件股份 208,650,602 股，总股本由

827,775,000 股增至 1,036,425,602 股。 

2021 年 9 月，公司非公开发行 185,0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740,000,000.00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221,425,602 股。 

2022 年 5 月，公司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总股本 1,221,425,602 股为基

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2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2 股，共

计派发现金红利 24,428,512.04 元，转增 244,285,120 股。转增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增加至 1,465,710,722 股，能源集团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变更为 250,380,72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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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能源集团承诺：“本次重组中直接或间接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

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上市公司股票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则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如本次重组因涉嫌交易对方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

本公司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本次发行结束后，本公司基于本次重组

而享有的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若上述安排规

定与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最新监管规定不相符，本公司同意根据相关监管规定进行相应

调整。限售期满后，股份转让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述承诺主体均严格履行了前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

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250,380,722 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12 月 27 日。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能源集团 250,380,722 17.08% 250,380,722 0 

合计 250,380,722 17.08% 250,380,722 0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项目（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250,380,722 -250,380,722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215,330,000 250,380,722 1,465,710,722 

股份总额 1,465,710,722 0 1,465,710,722 

六、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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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就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限售股上市流通

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限售股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发行前做出的

股份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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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

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刘堃  王翔  李查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21 日 

 

 


